
基督徒應該怎樣面對萬聖節 

（刊登於《使者》9-10/96「不送糖果」）  

張逸萍 

            初到美國的時候，聽見同學提起“萬聖節晚會＂（Halloween party）， 以為

是個化裝舞會，以後才知道原來是個節日，曾經向幾個地道美國人請教何謂萬聖

節（今天有人翻譯它為哈囉喂），沒想到這些老美居然懵然不知，我也忙著讀書 

做事，再沒有閒情去查根問底，只見每年十月三十一日晚上就有一群群的小孩子

或青年人，扮作小鬼，神仙，海盜，或者某電影明星，週街遊行，挨家逐尸的去

按 鈴，大叫一聲“Trick or Treat＂，應門的人就把糖果送上。以後自己孩子

稍長，也嚷著要去“Trick or Treat＂，我沒有考慮到“為什麼＂，以為入鄉隨

俗，也帶孩子去玩玩。直到有一天，有一位基督徒告訴我 萬聖節起源於異教邪

術慶典，基督徒不應該參加，我嚇了一跳，決定去調查一下。 

            原來萬聖節源於古代克勒特人（Celt），就是今天的愛爾蘭人的祖先）的屬陰

節（Samhaim，讀作 Sow-in），以後基督教傳入，為了要同化異教，就把原有的

萬聖節（AllSaints' Day 或 All Hallows）改在同一日，就是十一月一日，而

十月三十一日就變成萬聖節前夕（Halloween）。    

            克勒特人原來是遊牧民族，屬陰節一方面是他們準備冬天來臨和迎接新年的節

日，另一方面也是一個宗教節日。屬陰（Samhaim）是他們所信仰的神明之一。

他們的祭司叫做招逸（Druid），雖然招逸的信仰沒有正式的歷史記載，但是一

般研究者都同意他們相信當屬陰節時，人們能看見靈界的事物，其中包括回歸的

死人靈魂和靈界的邪魔，這些靈界個體都是屬于邪惡的，要在屬陰節那一天加害

於人，所以克勒特人就要討好（Treat）這些鬼靈，免得他們作惡報仇（Trick），

例如有人在家門前放置食物，讓鬼靈去享用，這就是“Trick or Treat＂的起源。

另一方面招逸祭司當晚舉行宗教的典禮，所有的研究都指出，儀式中有將牲畜屠

殺獻祭，至於有沒有殺人獻祭呢，雖然意見不一，但沒有人能否定，此外，占卜

邪術也是絕對有的事。 

            其他萬聖節的習俗也有些邪術和迷信的起源，例如那個上面挖了人面的大南瓜

（Jack--O--Lantern）據說起源是一個叫做積奇（Jack）的人，因為行為極劣，

所以死後天堂和地獄都不肯接納他，他只好到處徘徊，找到一個蘿卜（turnip），

挖透了中間，放些燒著的煤塊，好在黑暗中找路。此外，萬聖節的服裝是起源於

屬陰節祭禮中參加者要宰殺牲畜和穿上牲畜的皮，還有，參加者戴上的面具本為

逃避邪靈的，也流傳下來。 



            基督徒作家羅信（Bob Larson）指出萬聖節就是今天撒但教慶祝的八個節日中

的一個。[i] 如果一些行邪術的團體和撒但教都慶祝萬聖節的話，雖然當年招逸

的信仰和儀式沒有完整的流傳下來，不難相信各種邪術，占卜，獻祭甚至殺人的

事仍然發生在今天 的萬聖節。此外，很多的神學家都同意在這類的節日中，邪

靈是會加倍的活躍。一般人顯然在這方面沒有留意，只覺得這不過是一個胡鬧狂

歡的日子，但是，羅信認 為最低限度，萬聖節會“引起一般人接納邪術＂。[ii]  

            自從把萬聖節的來龍去脈摸清楚之後，每逢十月三十一日晚上，我就在大門前

貼了一條紙條，宣稱不慶祝萬聖節。感謝主，小孩子從來沒有給我搗蛋，更感謝

神，自 家孩子，經過解釋之後，毫不抗議，也不再去討糖果。如是又過了幾年，

另一位基督徒向我建議當小孩子來討糖果時，可以把福音單張和糖果一併發送，

我覺得很中 聽，也在基督教書局找到一些適合萬聖節的兒童單張，於是我就開

始如法炮製。 

            偶然和其他弟兄姐妹談及萬聖節這個問題，當然，基督徒也會有不同的見地﹕

“基督徒要有愛心，要與眾人和睦，鄰居小孩子一場高興來到，給他一些糖果又

有何防？又不是交鬼!＂。“唉呀!這是一個節日，歡樂歡樂而已，並非向撒但拜

祭，何必這樣拘謹？＂。“煩死人，一天到晚都聽見你說有鬼，那裡來這麼多的

鬼？難道你是個靈恩派的狂熱者？＂ 

            去年加洲洛雅圖市（Los Altos）有基督徒居民反對慶祝萬聖節，當然到處受罵，

最後敵不過洪大的反對力量而撤回建議。我聽了之後，不禁心中納悶，這世界始

終是“伏在那惡者手下＂，基督徒只好等候主耶穌的再來，魔鬼和罪惡才會被真

正的制服，但是如果有人如此激烈地反對的話，這是一個值得深思的問題。  

            今天的基督徒如何面對萬聖節才好呢？首先，我們不能否認靈界的存在，而且

魔鬼仍然有計劃的影響和控制人類社會，如果硬要忽略這事實的話，只會中了撒

但的詭 計。誠然，扮作小鬼不能算犯罪，給小孩子送糖也不算交鬼，可是經上

記著說﹕“你們務要從他們中間出來，與他們分別，不要沾不潔淨的物＂（林後

六 17）“你們要追求與眾人和睦，並要追求聖潔。＂（希十二 14） 

            所以基督徒的反應實在是反影出他對主的心志。我們是否覺得對魔鬼讓步是無

傷大雅的事呢？在本來是屬于魔鬼的節日和非基督徒一同歡樂，是否表現出愛心

呢？如 果一個平常有愛心的基督徒不參與萬聖節的慶祝，反而是一個作見證的

好機會。況且，今天的慶祝方法百害而無一利，放棄又有何可惜？ 

            去年萬聖節，我再一次思想這問題，心中老是覺得“送糖果＂有一種對魔鬼讓

步的味道，於是把心一橫----只派單張，不送糖果!  



 

 

 


